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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发[2022]8 号

各服务区、各村、镇直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村“两委”及村级干部的管理，提升工作

效能，提高工作质量，以督查促落实，以考核验成绩，切实发

挥督查考核的“风向标”和“指挥棒”作用，根据《中国共产

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

织法》和上级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现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和县委、县政府部署要

求，坚持从严管理干部，健全管理机制，紧紧围绕全镇重点工

作，树牢“事争一流、唯旗誓夺”工作目标，在抓落实上下功

夫，不断提升村级干部服务群众水平和干事创业能力，为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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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张楼镇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提供坚强保障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本办法适用于全镇各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及其成员

三、考核内容

基层党建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、精准扶贫、文化建设、群

众满意度、精神文明建设、移风易俗、政法综治、党风廉政建

设、卫生健康、安全生产、大气污染防治、规划建设、环境卫

生、群众服务热线事项办理、农业农村工作、武装工作、招商

引资、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资格核查、材料上报、日常考勤等 21

项工作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每月由负责考核的部门（站所）对所承担的村级月考核项

目进行考核并提报到镇督考办，由镇督考办进行汇总。各承担

考核项目的部门（站所）要高度重视所承担的考核项目，严格

按照督查考核方案进行考核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坚决杜

绝随意加减分，坚决杜绝人情分、关系分、印象分。各承担考

核项目的部门（站所）要在每月 2 号前将考核结果由站所负责

人和分管科级干部签字后报镇督考办。各承担考核项目的部门

（站所）对提报的考核结果负责。

对阶段性重点工作，按照“突出重点、不唯考核”的原则，

经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后，由主管部门研究制定考核细则，在

督考办备案后，组织实施考核，按时间节点向镇督考办提报考

核结果。

年底按照村级月考核成绩占 65%，阶段性重点工作考核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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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占 35%计算各村年度总成绩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考核总分以 100 分为基础分，每月由镇督考办根据

得分情况，对 49 个村进行排名，排名结果进行通报。各村在基

础分的基础上每增加 1 分奖励村支部书记 50 元，其他由财政支

付工资的村干部 30 元；每扣除 1 分，扣除村支部书记 50 元，

其他由财政支付工资的村干部 30 元。奖惩每月、季度兑现一次。

月考核中前 5 名的村，按照排名依次奖励村支部书记 500 元、

300 元、300 元、300 元、200 元，并颁发流动红旗；月考核中

后 5 名的村，颁发流动黄旗；红黄旗要悬挂在村委办公室明显

位置，每月月底前将红黄旗交至督考办。季度考核中前 5 名的

村，按照排名依次奖励村支部书记 1000 元、500 元、500 元、

500 元、300 元。对年度总成绩排名全镇前 5 名的村，按照排名

依次奖励 3000 元、2500 元、2000 元、1500 元、1000 元的工作

经费；对年度总成绩排名全镇后 5 名的村，取消支部书记下半

年绩效工资。

（二）每月考核排名后 5 名的村，由镇党委副书记、纪委

书记对村“两委”成员进行约谈，排名后 2 名的村党支部书记

在镇村干部会议上作表态发言；连续 2 次月考核成绩排名后 5

名的村，由党委书记、镇长对村“两委”成员进行约谈、扣发

村“两委”成员当月工资、对村支部书记进行职务代理 1 个月；

连续 3 个月考核后 5 名的村或累计 4 个月考核后 5 名的村，对

村支部书记进行组织处理。

（三）开展“担当作为好书记”和“优秀村集体”表彰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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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对年度考核成绩靠前的村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表彰，优先考

虑将优秀村干部作为“两代表一委员”的推荐对象，优先推荐

参与各类评先树优。考核成绩作为村级大考核排名的重要依据，

与村党组织书记的绩效发放挂钩。同时在组织运转经费分配、

党建示范项目、美丽乡村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向年度综合

考核名次靠前的村进行倾斜。

（四）各服务区得分为所辖村当月考核平均分。根据得分

情况，对 7 个服务区进行排名，每月按照排名落实工作经费，

排名前三名的服务区每月按照排名依次增加工作经费15%、10%、

5%，排名后两名的服务区每月按照排名依次减少工作经费 10%、

5%。

六、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。

中共大张楼镇委员会

大张楼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2 月 17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